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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沧州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学

诊断与改进现场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依据河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《关于启动

2022 年度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抽样复核的

通知》（冀教职成处函〔2022〕73 号）要求，由市职教所组

织开展 2024 年度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评审工作。

本年度复核范围包括：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、县级职教

中心，共计 9 所学校。按照抽样数量不低于以上学校数量

1/3 的原则，结合专家网络初审意见进行抽样，最终确定对

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、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、孟村

回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3 所抽样学校进行现场评

审。现场评审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审办法和形式 

（一）听取汇报。 

专家组全体成员听取学校、1 个专业及 2 门课程以及信

息化建设工作汇报（由学校提供 4-6 个专业，专家组根据

网上复核的情况从中确定 1 个专业,每个专业下确定 1 门专

业课程、1 门公共基础课程）。学校汇报 30 分钟；专业 15-

20 分钟；每门课程 10-15 分钟。专业、自选层面和平台建



设情况汇报 15-20 分钟。如果自选为教师、学生层面，则

从 8 名教师、8 名学生中，随机抽检 1 名教师或者 1 名学生

汇报。 

（二）分组座谈。 

第一组：学校领导、中层干部和信息化建设负责人；

第二组：专业和自选层面的带头人和骨干教师。分别了解

学校全员参与诊改情况，各组织机构在履行诊改制度中的

职责分工及流程建立情况，了解师生员工对诊改的认知、

接受情况。 

（三）状态考察。 

专家组查阅诊改制度文件、诊改轨迹、现场观察等，

了解学校教学诊改制度、机制建设与运行方面的总体状

态。 

（四）深入研讨。 

与学校相关人员深入研讨堵点、难点问题的成因和改

进思路；专家组召开内部讨论会议，形成复核意见；复核

意见形成后，与待复核校共同召开正式复核意见反馈会

议，专家组组长宣读诊改复核意见。 

二、市级复核专家组安排 

第一组（到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、孟村回族自治

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） 

组长：叶  强 

秘书：李云芝 

成员：吴占林  宋玉霞 

第二组（到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） 

组长：周希良 



秘书：张伟利 

成员：王立峰 王洪志 

三、联络与具体安排 

请各待复核学校相关负责人主动与赴你校评审专家组

秘书联系，双方自主商定具体评审路线和时间。或与市职

教所联系获得各专家组联系电话。 

评审期间差旅食宿费按照国家标准执行，回所在单位

报销，请专家组所属学校积极协助与配合。 

市职教所联系人：冯裕林  联系电话：18531707667 

四、工作纪律 

诊改复核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。

复核专家必须廉洁自律、谦虚谨慎、光明磊落，不得接受

邀请参加被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、讲座等活动。如有违

反，即从复核专家名单中剔除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。被复

核学校不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给专家送纪念品，不搞迎来

送往，不搞与复核无关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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